和田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
政务服务事项设定依据
（专利纠纷调解）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六十五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一百零二条　除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的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其他专利纠纷。
对于前款第（四）项所列的纠纷，当事人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调解的，应当在专利权被授予之后提出。
3.《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
第六十三条 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的外，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请求，可以对下列专利纠纷 进行调解：
（一）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归属纠纷；
（二）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 
（三）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设计人的奖励和报酬纠纷； 
（四）在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发明而未支 付适当费用的纠纷；
（五）其他专利纠纷。 对于前款第（四）项所列的纠纷，当事人请求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调解的，应当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后提出。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利促进与保护条例》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州、市（地）专利工作部门负责调解和处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纠纷，查处假冒专利行为。”

